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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6            证券简称：重庆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6-044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11 月 2 日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监

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名。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江津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并申

请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 

自公司 2015 年 8 月 31 日开始停盘以来，公司经过反复论证，最终确

定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信控股”）持有的重庆渝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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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高速”）37%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组”）。公司组织中介机构积极推

进重组相关工作，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就重组方案与交易

对方进行充分沟通，完成重组报告书（草案）及相关文件。本次重组已经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申请文件后，分

别于 2016 年 8 月 10 日和 2016年 9 月 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2056 号）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2056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由于反馈回复的工作量较大，部分事项还需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公司预计

无法在反馈回复到期日前完成《反馈意见》的回复及披露工作，故而申请

自 2016 年 10 月 17 日起延期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提交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

料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 

目前，鉴于《反馈意见》回复所涉核查工作量较大，本次重组相关财

务数据及评估报告有效期均已近届满，且目前监管环境发生变化，为更好

地保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公司经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

拟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

关申请文件。 

因本次重组的股份发行对象国信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本议案为关联

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江津、谷安东、刘勤勤、吕维、张漫、但晓敏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江津、谷安东、刘勤勤、吕维、张漫、但晓敏回

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签署<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国信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重庆路桥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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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与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

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 

因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将与交易对方国

信控股签署《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和《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国信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之终止协议》。 

因本次重组的股份发行对象国信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本议案为关联

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江津、谷安东、刘勤勤、吕维、张漫、但晓敏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表决结果：关联董事江津、谷安东、刘勤勤、吕维、张漫、

但晓敏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1 月 5日 


